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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
樓
承辦人：李青蔚
聯絡電話：02-87897728
傳真：02-87897714
E-mail：wei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工程管字第114030069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重申機關辦理採購，請確實依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要

點規定辦理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廠商減收押標金、保證金

及減低估驗計價保留款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會109年9月30日修正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要點(下稱

金質獎要點)第9點第1項第1款第2目內容，增訂減收優良廠

商押標金、保證金(減收原應繳額度之50%)及減低估驗計價

保留款額度(減低原應保留額度之1%至3%)之規定，其修正

目的係要求機關落實獎勵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廠商，爰同

時配合修正本會投標須知範本及工程採購、統包工程採購

契約範本，預設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廠商減收押標金、保

證金(減收原應繳額度之50%)及減低估驗計價保留款(減低

原應保留額度之1%至3%)。

二、機關依法應採用主管機關（即本會）訂定之契約範本辦理

採購，其無必要且無正當理由者，不得任意刪減或修改契

約範本條款，以落實政府採購法第6條第1項、第63條第1項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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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，本會 111年7月29日工程企字第11100036841號函(公

開於本會網站)併請查閱。

三、本會近期接獲反映，部分機關辦理採購未依金質獎要點、

本會投標須知範本及上開採購契約範本辦理公共工程金質

獎得獎廠商減收押標金、保證金及減低估驗計價保留款，

如此除未達獎勵公共工程金質獎得獎廠商目的，亦衍生公

平性問題，造成履約爭議。

四、為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，營造優良廠商競爭之採購環

境，機關辦理採購，請依金質獎要點第9點第1項第1款第2

目第3小目及第6小目、本會投標須知範本第34點(減收押標

金)、第41點(減收履約保證金)、第49點(減收保固保證金)

及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5條第1款第2目第8小目(減收估驗計

價保留款)記載於個案招標文件，據以辦理公共工程金質獎

得獎廠商減收押標金、保證金及減低估驗計價保留款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各技師公會、各工程技術顧問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臺灣區綜合

營造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公共工程學會、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、中華民國結構工
程學會、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、中國工程師學會、中國電機工程學會、中國測
量工程學會、中國機械工程學會、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、中華民國道路協會、
中華民國隧道學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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